
广汇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2022 年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及《广汇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作为广汇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

司”或“广汇物流”）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我们现就公

司第十届董事会 2022 年第四次会议审议的公司拟以支付现金的方式

购买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广汇能源”）持有的新疆红淖

三铁路有限公司（以下称“标的公司”或“铁路公司”）92.7708%股权

（以下称“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1、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的重组报告书草案以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等相关文件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方案合理、具备可操作性，有利于公司突出主业，促进公司的可

持续发展，符合公司的战略定位，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2、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广汇能源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控制的企业，系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董事会

会议在审议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时，与相关议案存在关联关系的董事

需进行回避；本次交易不构成公司自控制权发生变更之日起 36 个月

内，向收购人及其关联人购买资产的情形，本次交易完成前后，公司

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公司控制权亦未发生变更，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3、本次交易形成新增关联方往来，即标的公司尚未归还广汇能

源的往来款 192,197.12 万元，公司目前已取得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

份公司新疆分公司 19 亿元的融资意向书，资金用途为归还铁路公司

存量债务（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借款）。广汇能源往来款 192,197.12万

元，于《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生效之日起 24 个月内由公司归还

完毕。本次关联方往来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

性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4、本次交易形成新增关联担保，即 

（1）业绩承诺期内，由广汇能源为《国开发展基金投资合同》

《国开发展基金投资合同变更协议》的履行提供担保，并在业绩承诺

期限届满前，由广汇物流提供等额资产抵押物置换广汇能源的担保。 

（2）广汇能源为标的公司提供债权银行融资担保，该等担保系

广汇能源转让标的公司股权后形成，实际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

借款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继续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相关担保继续按照

合同约定履行，本次交易前后不变更债权人、债务人、担保人，并由

广汇物流向广汇能源提供反担保。同时，广汇物流出具承诺，其将积

极筹措资金用于提前偿还银行贷款，在业绩承诺期限届满前解除广汇

能源的担保义务。本次关联担保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及独立性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5、公司已聘请审计机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大

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资产评估机构中盛华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为本次交易事项出具相关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及评估报告，

该等机构具有从事相关工作的专业资质；该等机构与公司及本次交易

的交易对方及标的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该等机构出具的报告遵

循客观、独立、公正、公平的原则。我们同意专业机构出具的报告。 



综上，我们同意将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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